
关于调整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B类基金份额首次申购及追加申

购最低金额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的有关规定，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

致，决定自 2017年 9月 20日起将本基金 B类份额首次申购及追加申购最低金额均调整为 0.01元，调整

后本基金两类基金份额的相关限额如下：

份额类别 A类基金份额 B类基金份额

基金代码 004972 004973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 0.01元 0.01元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0.01元 0.01元

单个基金账户须保留的最低份额 —— 500万份

注：本公司于 2017年 9月 7日发布《关于调整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升降级规则的公告》

，自 2017年 9月 7日起，在本基金存续期内的任何一个开放日，若单个基金账户内保留的本基金份额超

过 500万份（含 500万份）时，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自动升级其单个基金账户内持有的本基金份额为

B类基金份额，并于升级当日适用 B类基金份额的相关费率；若单个基金账户内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低于

500万份（不含 500万份）时，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自动降级其单个基金账户内持有的本基金份额为

A类基金份额，并于降级当日适用 A类基金份额的相关费率。

本公司将在本基金届时的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对涉及上述调整的内容作相应修改。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68-666）或本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了解详情。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8日


